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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使环境违法成本畸低，受害者亦难以得到补偿。建立赔偿

机制可吸引公众参与环保 ●现行有关环境损害赔偿的立法规

定过于笼统简单，导致污染损害赔偿案件难以及时审理或解

决 ●我国现有民事立法和环境立法在对环境损害赔偿的规定

上存在冲突 ●环境损害赔偿法可以考虑将环境污染赔偿与生

态损害赔偿结合起来 ●设立公益诉讼机制来追究污染行为人

的责任 法律缺陷使环境损害赔偿难以妥善及时解决 近年，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少企业在利益的驱动下，不顾国家法

律，违规排放污水或有害气体，给周边的环境和水源造成了

严重污染，也使人民群众遭受了巨大的人身或财产上的损失

。同时，因污染环境给他人造成损害而引发的环境污染纠纷

也越来越多。 广西左江“4&#8226.10”特大水污染民事赔偿

案、福建省屏南县1721位农民诉福建省(屏南)榕屏化工有限公

司环境污染侵权案，都是通过诉讼的方法要求赔偿损失的典

型案例。广西左江的养殖户们，从案发到得到赔偿，苦苦等

待了近三年时间；福建屏南县的村民在通过行政途径无法解

决污染受害问题的情况下，于2002年10月向法院提起要求停

止污染侵害和赔偿损失的诉讼，直到2005年年底，村民才等

到了赔偿损失和停止污染侵害的判决书。尽管我国民法通则

和大量环境立法都对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作了规定

，但是，由于法律的不完善，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往往审时长

、难审理或者一诉即败。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



利明教授就解决环境损害赔偿难的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

采访。他说，这与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过多的强调政府管理

，不重视环境损害赔偿机制有很大的关系。制定单独的环境

损害赔偿法，建立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就能解

决上述问题，有助于遏制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破坏自然

环境的行为。 环境损害赔偿是救济环境损害受害人的主要手

段 王利明说，在我国，当发生环境污染致他人损害后，一般

只注重对污染企业行政处罚，追究他们的行政责任。比如，

淮河治污十年，只注重行政处罚，这种情况很难对治理环境

污染起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单纯注重行政处罚的机制存在很

大弊端。仅对污染企业进行行政处罚难以有效弥补受害人的

损失。尽管行政机关对污染企业进行了行政处罚，但是行政

处罚的款项是国有财产，应该上交国库，遭受到环境污染的

受害人并没有得到补偿。这就难以建立有效的利益机制，调

动受害人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由于行政罚款的数额与违

法人所获得的利益极不相称，再加上某些地方官员从追求地

方利益、部门利益考虑，只要能够获得财政收入，不惜以污

染为代价，即使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也仅仅是大事

化小。其污染企业的罚款的数额往往很小，经常造成违法成

本很低。 国外在环保方面特别强调“公共参与”。“公共参

与”的一个重要机制就是强调损害赔偿。如果公众能够得到

合适的赔偿，才能够鼓励受害人通过诉讼与违法行为作斗争

。实际上政府监管的资源是有限的，仅仅依靠政府来监管是

很难担当起环境保护的重任。 亟需制定专门环境损害赔偿法 

环境损害赔偿不仅体现了维护受害人的权益、维护公平与正

义的需要，也是保护环境、恢复环境的需要，而且还有防止



污染的作用。但目前我国对环境污染纠纷处理的立法不健全

，对环境污染纠纷处理的程序、受案范围、证据规则，环境

污染损害技术鉴定、污染损害赔偿原则及范围、赔偿数额的

评估、停止污染侵害的措施都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因此，

找到解决环境损害赔偿的途径、方法和制度，加强和健全环

境污染纠纷处理的立法刻不容缓。 王利明认为，应当制定专

门的环境损害赔偿法，对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及其赔偿原则

、方法、程序、数额等作出全面的规定，这对于保护生态环

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是非常必要的。 我国现

行有关环境损害赔偿的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笼统与简单。由

于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给司法部门适用法律造成很大困

难。使得许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不能在法律程序上得到

及时审理和解决，污染受害者的利益也不能得到切实维护，

从而导致许多污染受害者长年上访。有的受害者甚至采取一

些过激行为，如拉闸断电、封堵工厂和道路，有的地方甚至

因污染问题导致了群体械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安

定。 另一方面，我国现有民事立法和环境立法在对环境损害

赔偿的规定上，存在矛盾与冲突之处。王利明举例说，民法

通则规定污染者承担污染损害赔偿责任以“违反国家保护环

境防止污染的规定”为前提，但是环境保护法和其他的污染

防治法则不强调“违法性”，只要“造成环境污染危害”就

要承担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的责任。这

表明立法之间仍然还不协调，这也有必要通过专门立法予以

解决。 当然，通过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可以考虑将环境污

染赔偿与生态损害赔偿结合起来规定。王利明强调，环境污

染在很多情况下不仅仅是对环境的破坏，而且也是对生态的



破坏。比如对海洋、空气、河流、水源等生态污染，这些损

害显然是传统的民事责任所难以解决的。制定单独的环境损

害赔偿法可以将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对生态环境的恢复纳入

其中。 设立公益诉讼为遏制环境污染提供保障 王利明说，环

境污染本质上是一种侵权同时又是一种公害行为，它损害的

往往是社会大众的利益。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公共利益。 环境

污染不仅仅侵害的是私权，而且还侵害了公共利益，所以有

必要考虑设立公益诉讼机制。 在实践中，确实有一些污染受

害人可能基于各种原因并没有主动提起诉讼，有的受害人虽

然遭受了损害，但有可能与企业有利益关系不愿意进行诉讼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设立公益诉讼机制来追究污染行为

人的责任。公益诉讼的提起人可以是有关环保部门、检察机

关，也可以是有关环境保护组织和团体。公益诉讼的设立也

将会为遏制环境污染的实现提供一个有力的保障。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